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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 823-38

聊城市高唐县大顺花园小区、蓝天花园
小区、盛世豪庭小区、泉林大酒店4个单位5
口地热井使用过的污水肆意外排，污染附近
土壤和水资源。同时担心5口热力井集中排
布，有地壳下沉等安全隐患。

聊城市 水、土壤、其
他

经调查，高唐县大顺花园小区有2眼地热井、蓝天花园小区和盛世豪庭小区各有1眼地热井，均用
于小区居民的冬季日常取暖，供暖结束随即停止开采，泉林大酒店有1眼地热井，因上水量很少，达不
到酒店温度要求，已处于废弃状态。以上4家单位的地热开采行为属实，但尾水均排入城市地下管网，
最终并入县城排污主管网，流入县污水处理中心，不存在肆意外排、污染附近土壤和水资源等问题。
针对举报人提出的“容易造成地壳下沉”问题，经咨询山东省聊城地质勘查院专家，高唐城区现阶段
不会发生因地热开采造成的地面沉降，在地热水开采过程中，当水位下降未超过地层的临界水位值
时不会产生地面沉降，且高唐地热埋藏在1000ｍ以下，地层属超固结状态。因此，区内热储层压力较
大，固体颗粒介质间隙未被压密，不具备发生地面沉降的条件。2009年之前，高唐县原有的暖气管道
及供暖机组管径窄、功率小，仅能满足城区部分居民点的供暖需求。为解决居民的供暖问题，大顺花
园小区、蓝天花园小区、盛世豪庭小区私自打地热井，并在每年供暖季都进行开采，高唐县国土资源
部门对这种行为进行了监管或处罚。近年来，随着县城区范围的不断扩大和城市配套系统的升级完
善，城区供暖能力有了较大改观，2016年底，城市集中供暖系统已基本实现全域覆盖。2017年5月，经县
政府研究，决定将大顺花园小区、蓝天花园小区、盛世豪庭小区全部纳入集中供暖范围，现有的4眼地
热井全部予以关停。

是 关停取缔 对5眼地热井进行拆除，彻底消除问题隐患。

225 823-40

威海市荣成市鱼粉企业众多，当地政府
强制鱼粉企业使用指定的废气除臭设备，设
备公司涉嫌偷税漏税，没有正规发票，怀疑
相关领导腐败。事后调查该设备效果微乎其
微。荣成市还违建了很多鱼粉厂，这些企业
违规上锅炉，破坏环境。

威海市 其他、大气

1 .关于举报当地政府强制鱼粉企业使用指定废气除臭设备的问题。鱼粉行业是荣成市多年来形
成的海洋经济特色产业，企业众多、工艺落后、环境问题突出，对群众生产生活造成较大影响。对此，
荣成市自2009年开始对该行业进行综合整治，当时国内外均没有成熟的鱼粉废气治理经验、技术工
艺和设备，为寻求实用技术，政府帮助引导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研、筛选和专家咨询工作，并邀请中
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专家对企业治理方式进行指导论证，鼓励企业因地制宜地寻求多种有效的治理
技术，开展相应的工程试验和示范应用，不存在强制使用指定废气除臭设备现象。2 .关于举报设备公
司涉嫌偷税漏税，没有正规发票，怀疑相关领导腐败的问题。自2009年开展鱼粉企业废气治理以来，
荣成市鱼粉企业探索了多种技术，试验了多种设备，但荣成市只有溢新环保工程技术有限公司一家
本地环保设备企业参与，该企业已于2010年12月17日注销，企业负责人已移居国外，无法核查该企业
是否存在偷税漏税行为，而外地设备公司缴纳税款情况属于当地税务部门管理权限。对于举报人提
出的怀疑相关领导腐败问题，经纪检部门调查，查无实据，未发现存在腐败问题。3 .关于举报违建很多
鱼粉厂，违规上锅炉，破坏环境的问题。目前荣成原有186家鱼粉企业已整合至61家，均办理了环评手
续。通过整合，锅炉吨位由原来的1442吨减少至1354吨。61家鱼粉企业共有锅炉71台，均位于城市建成
区外，其中20蒸吨及以上锅炉45台，10-20蒸吨锅炉2台，10蒸吨及以下锅炉24台。对47台10蒸吨以上的
燃煤锅炉，其中36台共计850蒸吨由石岛热电联产项目替代，11台共计270蒸吨于2017年底完成超低排
放改造，安装自动在线监控设备，并与威海市级监控平台联网。对24台10蒸吨及以下燃煤锅炉，其中14
台共计134蒸吨由石岛热电联产项目替代，10台共计100蒸吨于2017年底完成改造确保达标排放。鱼粉
生产企业使用的锅炉，市场监管部门均按照特种设备相关法规办理设备使用登记手续。4 .荣成市鱼粉
行业至今还在治理中，调试过程中产生的废气仍会对周边环境造成一定影响。自去年以来，各相关区
镇和市环保局对全市鱼粉企业开展废气污染集中整治，并要求达不到排放标准的企业立即停产整
改，目前所有企业均已停产。在监管过程中，对所有鱼粉企业安装了监控设施，并设立了专门的执法
队伍实行24小时管控。2017年6月又再次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鱼粉企业废气治理的通知》，明确要求
到2017年12月31日前，废气治理不能稳定达标排放的企业，坚决依法依规予以关停、取缔。

是 责令改正 继续加大对鱼粉企业巡查力度和监督监测频次，督促
企业进行废气治理，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

226 823-41

德州市临邑县将各大化工企业布置于
临盘镇及临盘采油厂居民区周边，这些企业
晚间偷偷排放废水废气，附近居民多次反映
都没有结果。

德州市 水、大气、其
他

该案件与第11批1209案件内容部分重合。临盘街道及临盘采油厂周边确实存在化工企业，均符合
与居住区的安全距离要求。通过对相关化工企业开展检查、监测，安排近200名环保、乡镇干部进驻重
点企业，24小时值守，实行重奖举报制度，加强公众监督，目前未发现异常。8月8日排查发现距离采油
厂小区较近的临邑禹王植物蛋白有限公司的污水处理站缺氧池未封闭，豆清池的封闭设施出现破
损、观测口关闭不严，散发出无组织废气。8月16日晚，发现查处了私自偷排液氨的唐某某案环境违法
行为。该问题属实。

是 责令改正

1 .临邑县环保局向禹王蛋白公司下达整改通知书，要
求9月7日前完成整改。县公安部门对私自偷排液氨的唐某
某做出了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2 .临邑县委、县政府动员企
业在达标排放、超低排放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升治污设施
的处理能力。3 .在群众信访比较密集的几个小区设立监测
点，实行联防夜查，设立举报电话，与群众开展座谈，动员
共同解决问题。

227 823-43

潍坊市峡山区开发区太保庄街道刘家
沟东北角有一处二层违法建筑，占用集体土
地，无任何手续，处于峡山风景区内，破坏生
态环境。

潍坊市 生态

问题所在地实际为郑公街道刘家沟村东北角，而非太保庄街道。2016年10月，郑公街道刘家沟村
村民钟某某租用邻村陈家山甫村土地，（在刘家沟村东北角）未经批准擅自建设二层建筑一处，占地
面积约为400平方米，已建成主体工程，但未投入使用。该建筑所处位置不在峡山风景区内，不存在污
染问题，未对环境造成影响。

是 立案处罚、
问责 责令其退还土地，国土部门已对其罚款。 诫勉谈话1人

228 823-44
济宁市泗水县龙城知春小区附近一条

街有几十家烧烤店，油烟严重，噪声扰民，垃
圾遍地。多次反映均未解决。

济宁市 油烟、垃圾、
噪声、其他

1 .信访件反映的为泗水县龙城知春小区内街知春路。龙城知春项目于2008年9月份建设，规划住
宅建筑面积49 . 32万平方米，住房4606套，总居住人员约1 . 5万人。知春路为小区内开放式道路，由于居
住人口密集，社区及周边无专业市场，从居民入住起便在路两侧自然形成了便民瓜菜市场，两侧有烧
烤店铺31家，方便了居民的同时也带来了环境卫生的问题，确实存在脏乱差的现象。2 . 2017年泗水县
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共受理龙城知春小区内街知春路县长热线投诉3件，市长热线投诉11件，全部进
行了调查处理、答复和回访。群众反应的油烟问题，主要是由于集中整治前31家烧烤店未安装使用油
烟净化设施；噪音问题主要是整治前食客在室外就餐时喧哗造成的；垃圾问题一是因为整治前31家
烧烤店店外经营产生的垃圾，二是位于龙城知春路东首的便民摊点区域遗留菜叶等垃圾。3 . 2017年3
月份开始，泗水县委、县政府集中对该路段及两侧经营行为进行规范，印发了《泗水县人民政府关于
开展全县餐饮服务业油烟治理工作的实施意见》和《泗水县餐饮服务业油烟治理工作实施方案》，5月
22日至7月30日，组织开展了创文创卫市容环境集中整治活动。目前，现有的烧烤店全部实现了烧烤炉
具进店入室作业，进行了油烟净化设施安装、油烟管道改造和环保烧烤炉具的更换，杜绝了店外烧
烤、店外乱摆乱放和店外就餐现象。同时，对龙城知春路自发形成的便民摊点进行了规范，全部疏导
规范至知春路东段有序经营，对道路及两侧绿化带和中心小广场生活垃圾进行了清理。8月27日，泗
水县环境监测站对知春路进行了噪声检测，该区域四个点位分别为：53 . 5分贝；54 . 3分贝；52 . 2分贝；
52 . 6分贝，符合《社会生活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22337-2008）。

是 责令改正

1 .加大烧烤油烟治理力度，每晚逐户检查督导环保烧
烤炉具和油烟净化设施的使用情况，建立执法检查台账，
确保油烟净化设施和环保烧烤炉具使用规范；对烧烤作业
限定时间，每天18:00至23:00为营业时间，禁止其他时间烧烤
营业。2 .规划建设烧烤大院，计划2018年上半年完成烧烤大
院建设。待烧烤大院建成后，城区所有烧烤店将全部迁至
烧烤大院，取缔龙城知春路的所有烧烤。3 .继续加大监管力
度，严查店外摆放座椅和就餐行为，防止夜间就餐人员喧
哗噪声问题。4 .对龙城知春路东首便民摊点限定经营时间，
要求早8：30前收摊。由泗水县住建局、泗水县济河街道办事
处、龙城社区组织人员进行卫生清理，并将知春路纳入城
市道路保洁范围，配备4名环卫人员进行日常保洁。同时，加
快就近便民瓜菜市场规划建设，2018年12月底完成建设后，
全部取缔龙城社区知春路便民瓜菜疏导点，保证该区域经
营有序，环境卫生长效洁净。

229 823-46
淄博市沂源县燕崖镇红旗水库上有一

个大理石厂，位于林场里，开采多年，破坏生
态。

淄博市 生态

反映的大理石厂为沂源县洪成花岗岩矿，位于燕崖镇刘庄村。该矿经省林业局依法批准取得《使
用林地审核同意书》，批准占用沂源县国有织女洞林场石佛院林区4 . 95亩，期间未经林业部门批准擅
自超出原使用林地范围采伐，导致沂源县国有织女洞林场石佛院林区的部分林地被毁坏；2009年9月
27日，沂源县林业局对沂源县洪成花岗岩矿下达了《林业行政处罚决定书》。2010年8月，县司法机关
对林业局相关责任人依法进行了处理。2010年6月30日，采矿许可证到期后未再延续，其采矿权终止。
矿山关闭后，未发生新的开采行为。

是 其他

2017年沂源县出台了《关于印发沂源县矿山地质环境
恢复和综合治理工作方案》，对全县矿山地质环境恢复和
综合治理工作作出了安排部署。目前，已在淄博市政府采
购网公开招标，聘请有资质的单位对关闭矿山地质环境进
行调查，编制已关闭矿山恢复和综合治理规划及矿点的恢
复治理方案。

230 823-49
淄博市高新区石桥办事处王东村东，齐

鲁石化腈纶厂，偷排废气，多次向环保部门
反映均未解决。

淄博市 大气

1 . 2017年以来共收到群众投诉该公司异味2件。其中5月30日投诉一次，值班人员立即对该公司进
行检查，该公司已全面停产检修，投诉人对检查回复情况表示满意。8月14日投诉一次，高新区环保局
进行了调查处理。2 .高新区环保局立即对齐鲁石化腈纶厂VOCs进行委托检测，8月15日两次检测报告
结果显示，一次超标，一次不超标。高新区环保局已于2017年8月17日针对超标问题进行立案处罚（与
中央环保督察组第三批受理编号813-04号案件重复）。

是 停产整治
1 .责令企业立即落实停产要求，进一步加快停产进程。
2 .责令该公司加强对停产过程中、停产后检修过程中

VOCs异味的管控。

231 823-50

临沂市沂水县许家湖墓上贤村西，向阳
水库北岸有五处养鸭场，臭气熏天，粪便直
排，污染水源。多次向镇政府、环保局反映，
没有效果。

临沂市 大气、水、其
他

1 .反映问题发生地点。群众反映临沂市沂水县许家湖镇墓上贤村西养殖问题，经查，反映地实为
沂水县院东头镇墓（木）上贤村。2 .向阳水库情况。经查，该水库属小（一）型水库，作为农田灌溉、防洪
用，非饮用水源地。3 .养殖户情况。经查，墓上贤村向阳水库北岸有6户养殖户，均位于水库西北部，其
中3户养鸭、3户养猪。养鸭户分别为：一是李某某肉鸭养殖户，距水库430米，建有鸭棚2个，存栏肉鸭
10800只；二是朱某某肉鸭养殖户，距水库300米，建有鸭棚2个，现场调查时鸭已出栏；三是朱某某肉鸭
养殖户，距水库150米，建有鸭棚2个，现场调查时鸭已出栏。养猪户分别为：一是武某某养殖户，距水
库300米，猪舍占地500平方米，现存生猪103头；二是李某某养殖户，距水库300米，猪舍占地300平方米，
现存生猪33头；三是薛某某养殖户，距水库300米，猪舍占地190平方米，现存生猪26头。以上6户养殖户
位于距村民集中居住区500米以外，均处在控制养殖区内。自2017年6月7日-8月24日，院东头镇政府、
县畜牧局姚店子畜牧兽医工作站对以上6户多次下达整改或停养等文书。4 .臭气熏天，粪便直排情况。
经查，现场存在粪便臭味。李某某、朱某某、李某某、朱某某、武某某5户养殖户均建有粪便沉淀池，其
中朱某某、朱某某2户养殖户未使用沉淀池，存在粪污排入水库现象；李某某、李某某、武某某3户养殖
户沉淀池粪污未及时清运，存在外溢现象；薛某某生猪养殖户粪水引到自家农田作为肥料。5 .污染水
源情况。县环保局委托第三方机构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向阳水库水质情况进行了抽样检
测，COD为66mg/L、氨氮为1 . 72 mg/L，按照《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GB3838-2002）进行评价，为劣Ⅴ
类水体。6 .多次向镇政府、环保局反映没有结果情况。2016年以来，有群众匿名通过12345平台反映墓上
贤村畜禽养殖污染问题。对群众反映的问题，院东头镇政府及时进行了调查处理与回复，已对村内相
关养殖户责令停养。2016年以来县环保局未收到过情况反映。

是 责令改正、
关停取缔

1 . 6户养殖户已对养殖棚内畜禽进行了清空处理，已拆
除养殖棚内相关设施，已对养殖棚周边粪污进行彻底清
理。2 . 7日内制定向阳水库水质净化工作方案，并按照工作
方案要求组织实施。

232 823-51
临沂市兰陵县兰陵镇前孙庄有五处养

鸭场，臭气熏天，粪便直排，污染水源。多次
向镇政府、环保局反映，没有效果。

临沂市 水、大气、其
他

1 .关于“兰陵县兰陵镇前孙庄村有五处养鸭场，臭气熏天，粪便直排，污染水源”的问题。经查，该
村无养鸭户，有其他养殖户15家，11家在养，4家停养，全部位于禁养区。其中养鸡户6家（4家停养），养
猪户9家（含既养猪又养羊的2家），均无环保手续。该村养殖户养殖设备简陋，紧靠民居和道路，畜禽
粪便无有效收集、处理设施，排水沟内存在养殖粪便污水，有一定臭味。2017年8月23日，兰陵县环保局
对前孙庄村养殖周边孙某某和赵某的井水进行取样，并委托山东君成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对31项水质
因子进行了分析。检测报告显示，孙某某的井水总硬度超标0 . 25倍、硝酸盐超标1 . 52倍、氯化物超标
0 . 31倍，其他达标；赵某的井水硝酸盐超标0 . 7倍，其他达标。该村未安装自来水，群众用水存在一定安
全隐患。2 .关于“多次向镇政府、环保局反映，没有效果”的问题。经查，兰陵镇政府、兰陵县环保局均未
接到反映前孙庄村养殖污染问题的信访事项。

是
关停取缔、
责令改正、

问责

1 .兰陵镇政府制定了治理方案，组织人员清理养殖造
成的粪便污水，消除污染；对养殖户限期出栏停养，限期拆
除；与愿意转产的养殖户签订协议，只保留棚体。2017年8月
26日，棚内养殖设施已清理完毕。2 .有意愿继续养殖的养殖
户，待兰陵镇规划的生态环保养殖区建成后，统一安置到
生态养殖区。3 .兰陵镇政府正在组织对前孙庄村安装自来
水，保障群众用水安全。

诫勉谈话2人

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山东转办群众信访举报件及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第十三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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